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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广东瑞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

广东瑞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兴医药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

4 月 24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》，同意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会计

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、全国股转公司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（股转系统公告〔2021〕1007 号）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

披露》（2020 年修订）的有关规定，对相关会计差错事项进行更正，涉及 2021 年

度合并财务报表及母公司财务报表。现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有关情况说明

如下：

一、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

公司本着更加谨慎的原则，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复核，发现前期会计差

错并作出如下调整：

（一）调整2021年度所得税费用

根据佛山市勤信税务师事务所2022年04月13日出具的《广东瑞兴医药股份有

限公司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调整报告》补提2021年度当期所得税费用和应交

税费-应交企业所得税。

（二）其他调整事项

基于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影响，公司相应调整了财务报表中的留存收益

等科目。

鉴于上述事实情况，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对 2021 年度财务报表的相关项目进

行了调整。

二、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












